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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体〔2024〕29号                

泉州市体育局  泉州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
体育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教育局，晋江市体育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

    为推动我市体育业余训练工作，加强各项目运动员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竞技体育水平，经研究，决定举行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锦标赛。现将各单项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做好准备，届时组队参加比赛。

        泉州市体育局               泉州市教育局

                                  2024年4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锦标赛单项规程

目  录
1、田径…………………………………………………………………………3

2、游泳…………………………………………………………………………9

3、乒乓球………………………………………………………………………12

4、羽毛球………………………………………………………………………14

5、网球…………………………………………………………………………16

6、射箭…………………………………………………………………………18

7、排球…………………………………………………………………………20

8、篮球…………………………………………………………………………22

9、三人篮球……………………………………………………………………25
10、足球…………………………………………………………………………27
11、帆船帆板……………………………………………………………………30

12、皮划艇静水、激流回旋、赛艇……………………………………………33
13、武术套路……………………………………………………………………37
14、击剑…………………………………………………………………………40
15、跆拳道………………………………………………………………………44
16、柔道…………………………………………………………………………47
17、摔跤…………………………………………………………………………49
18、举重…………………………………………………………………………51
19、拳击…………………………………………………………………………54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一）甲组男子16岁-17岁组：（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4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铅球、铁饼、标枪、七项全能、4×100米接力。

（二）甲组女子16岁-17岁组：（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4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铅球、铁饼、标枪、五项全能、4×100米接力、

混合(2项):4×400米接力、异程接力(100米+200米+300米+400米）。

（三）乙组男子15岁组：（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10米栏、4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铅球、标枪、4×100米接力。

（四）乙组女子15岁组：（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4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铅球、标枪、4×100米接力。

混合(2项):4×400 米接力、异程接力(100米+200米+300米+400米）

（五）丙组男子14岁组：（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10米栏、4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铅球、标枪、4×100米接力。

（六）丙组女子14岁组：（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4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铅球、标枪、4×100米接力。

混合(2 项):4×400 米接力、异程接力(100米+200米+300米+400米）

（七）丁组男子13岁组：（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60米、100米、200米、400米、60米栏、跳高、跳远、铅球、标枪

（八）丁组女子13岁组：（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60米、100米、200米、400米、60米栏、跳高、跳远、铅球、标枪

（九）儿童甲组男子12岁组：（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60米、100米、200米、400米、60米栏、跳高、跳远、铅球、标枪

（十）儿童甲组女子12岁组：（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60米、100米、200米、400米、60米栏、跳高、跳远、铅球、标枪

（十一）儿童乙组男子10-11岁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60米、100米、200米、400米、60米栏、跳高、跳远、垒球

（十二）儿童乙组女子10-11岁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60米、100米、200米、400米、60米栏、跳高、跳远、垒球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者；

儿童甲组：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儿童乙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二）报名条件：

1.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2.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3.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4.省优秀运动队正式（含报调）运动员不参加比赛，省体校学生可代表输送单位参赛（占名额）。

5.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三）参赛人数：

1.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5人。甲、乙、丙组男、女运动员各12人；丁组、儿童甲、乙组男、女运动员各8人。

2.各单位各单项限报3人，每人限报2项，另可兼报接力。

3.各单位各组别接力限报1队。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二）参赛运动员须持二代身份证原件进行检录，否则不允许参赛。

（三）拒绝检查兴奋剂及兴奋剂违规人员将被取消成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者，将上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四）接力项目各单位必须统一服装，否则不准参赛。

（五）撑竿跳高运动员的撑竿自备。

（六）投掷比赛器材重量与跨栏比赛规格规定附后（附件）。

（七）运动员号码布每人自备两块。运动员号码为：晋江（001-099）、南安（101-199）、惠安（201-299）、安溪（301-399）、永春（401-499）、德化（501-599）、石狮（601-699）、泉港（701-799）、鲤城（801-899）、丰泽（901-999）、洛江（1001-1099）、台商区（1101-1199）。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

1.单项按比赛成绩录取前六名；

2.各项目参赛人数不足6人（队）的减一录取。除撑杆跳高、标枪、铅球、铁饼四个项目外（1人不予比赛，与上一个年龄组合比赛录取名次），其余项目不足3人（队）不进行比赛，可在技术会上改报其他项目。

（二）计分方法：各单项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各组别（16-17岁组、14-15岁组、12-13岁组）男、女团体总分分别录取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单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发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如报名表出现不一致时，以加盖公章的正式报名表为准；报名单中运动员的出生日期应与二代身份证相同，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弃权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二代居民身份证及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比赛场地器材标准
附件：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场地、器械规格标准
（制定依据：2014年规则条款第168条 跨栏跑；第187条 投掷项目通则；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新版）
	　　     项目
组别
	铅 球
	铁饼
	标 枪

垒 球
	110米栏、100米栏、60米栏（米）
	400米栏（米）

	
	重量
千克
	重量
千克
	重量
（克）
	栏高
（米）
	起点至
第一栏
	栏间距
（米）
	最后一栏
至终点
	栏  高
（米）
	栏间距
（米）

	
	
	
	
	
	
	
	
	
	

	男16-17岁组
	5.00
	1.50
	700
	0.914
	13.72
	9.14
	14.02
	0.838
	35

	男14-15岁组
	5.00
	1.00
	600
	0.914
	13.72
	8.70
	17.98
	0.762
	35

	男12-13岁组
	3.00
	---
	500
	0.762
	13.72
	8.00
	14.28
	---
	---

	男10-11岁组
	---
	---
	垒球
	0.762
	13.00
	7.50
	17.00
	---
	---

	
	
	
	
	
	
	
	
	
	

	女16-17岁组
	3.00
	1.00
	500
	0.762
	13.00
	8.50
	10.50
	0.762
	35

	女14-15岁组
	3.00
	1.00
	500
	0.762
	13.00
	8.00
	15.00
	0.762
	35

	女12-13岁组
	3.00
	---
	500
	0.762
	13.00
	7.50
	17.00
	---
	---

	女10-11岁组
	---
	---
	垒球
	0.762
	13.00
	7.50
	17.00
	---
	---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一）甲组（男、女）：
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200米仰泳、100米蛙泳、200米蛙泳、100米蝶泳、200米蝶泳；

（二）乙组（男、女）：
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200米混合泳、100米仰泳、200米仰泳、100米蛙泳、200米蛙泳、100米蝶泳、200米蝶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

（三）丙组（男、女）：
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蝶泳全能、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四）丁组（男、女）：
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蝶泳全能、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五）儿童组（男、女）：
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蝶泳全能、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  组  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  组  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丙  组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丁  组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儿童组  2015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3人，运动员50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可自行调剂。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甲组、乙组每人限报二个单项；丁、丙、儿童组每人限报二个全能(以上报项均不含接力)。

（三）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

（四）参加二项全能项目比赛的运动员只需要参加一次200米混合泳和400米自由泳的比赛，成绩得分带入下一项全能。

（五）全能项目各单项成绩得分按《游泳训练大纲》评分表执行。全能项目中各规定的单项成绩得分之和为全能总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则以200米个人混合泳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六）参赛运动员无故弃权，则不得参加当日及以后任何项目比赛。

（七）参赛运动员赛前、赛中因病弃赛、弃权的，须向竞赛组提交正规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单项均录取前六名，参赛人数不足6人、队（含6人、队）减一录取，只有2人、队参加不比赛，可在技术会上改报项目。

（二）计分方法：各全能及各单项均录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接力计分加倍；团体总分按各单位运动员名次得分总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总分相等，以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如仍相等，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参赛数不足录取数，按实际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各组别男、女单打。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5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各组运动员男、女各4人。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乒协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根据报名情况各组采用单淘汰或循环赛制。

（三）比赛采用11分制，所有比赛均采用五局三胜制；

（四）丙、丁组运动员禁止长胶打法（削球打法除外）。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组单打均录取前六名，参赛人数不足6人（含6人）减一录取，只有2 人参加不比赛，

计分办法：各单打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组个人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各组别男、女单打。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5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各组运动员男、女各4人。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羽协审定的最新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二）根据报名情况各组采用循环比赛或单淘汰比赛。

（三）比赛用球：尤尼克斯牌比赛用球。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组单打均录取前六名，参赛人数不足6人（含6人）减一录取，只有2 人参加不比赛，

（二）计分办法：各单打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组个人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团体前三名奖牌及各名次分均带入第十三届市运会各代表团总成绩。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网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甲、乙组男女单打、双打；丙组男女单打。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5年以后出生。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各组运动员男、女各4人。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

（二）根据报名情况各组采用单循环比赛或分组分阶段循环比赛。

（三）第一阶段赛事采用分组循环四局无占先短盘决胜制，第二阶段采用一盘六局无占先短盘决胜制。
（四）甲、乙组采用标网、丙组采用短网。

（五）比赛用球：尤尼克斯（短网采用红球）。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组单打均录取前六名，参赛人数不足6人（含6人）减一录取，只有2 人参加不比赛，

（二）计分办法：各组单打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组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1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射箭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一）少年甲组

男子：50米、30米个人双轮全能、团体双轮全能

女子：50米、30米个人双轮全能、团体双轮全能

（二）少年乙组

男子：30米、25米个人双轮单项、团体双轮全能

女子：30米、25米个人双轮单项、团体双轮全能

（三）少年丙组

男子：15米、10米个人双轮单项、个人双轮全能、团体双轮全能

女子：15米、10米个人双轮单项、个人双轮全能、团体双轮全能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并参加市级运动员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乙组：200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丙组：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各组运动员男、女各5人。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射箭竞赛规则》。

（二）参赛单位运动员、教练员必须穿统一的比赛服装。

（三）参赛运动员自备弓、箭，可使用碳素箭。

（四）赛前各队应向编排纪录组确认参赛运动员名单。

（五）每组每人射6支箭。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个人全能及单项男、女各组均以双轮成绩评定名次，环数多者名次列前，甲、乙、丙各个组别各项分别录取前六名；各组参赛人数不足6人（含6人）减一录取，只有2人参加，不比赛。

（二）计分办法：各单项团体需射够每距离箭支数量的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运动员单项得分总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1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排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男子少年乙组、丙组；女子少年乙组、丙组。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并参加成市级运动员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乙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各单位各组别可报男、女队各一队，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运动员16人，在赛区技术会上确认12名符合资格的运动员组队参赛，每队人数少于10人不予参赛。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七）各队必须备有两套(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号码规格必须符合规则规定，自由人必须穿着与其他队员不同颜色的上衣。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排球竞赛规则》。

（二）根据报名队数确定采用单循环或分组循环赛制。

（三）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第一、二局为25分，决胜局为15分。丙组第二局比赛必须为2012年以后运动员。

（四）网高：男乙2.35米、女乙2.24米、男丙2.20米、女丙2.10米。
（五）用球：乙组、丙组比赛均采用“MIKASA-V200W”球。

（六）决定名次办法：（1）计分方法：比赛结果为2：0时，胜队积3分，负队积0分；比赛结果为2：1时，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积分高者排名在前。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2）当积分相等时，决定名次顺序为：1、胜场多者；2、C值；3、Z值。（3）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相等，采用以下办法决定名次：

比较C值

A（胜局总数）

---------------=C值，C值高者名次不列前。

B（负局总数）

如C值相等，则比较Z值：

X（总得分）

----------- =Z值，Z值高者名次列前。  

Y（总失分）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各组别均录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各组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参赛队不足录取数，按实际队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篮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组别设置
男子少年乙组、丙组；女子少年乙组、丙组。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险保单。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乙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赛制：根据报名球队数量确定相应赛制。

（二）比赛和计分办法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2022年《篮球规则》及相关解释。
（三）特殊规定：

1.每节比赛10分钟，每队12名运动员前两节需分为A、B 两组，每组6人，且两组人员不可重叠。A 组队员参加第一节比赛、B 组队员参加第二节比赛，后两节比赛不做限制； 

2.第二节与第三节之间休息5分钟；

3.最后一节（含决胜期）比赛当全队犯规次数达到5次(包含5次)但是小于7次时，对方将获得“1+1”罚球机会，即：如果第一球罚进，则再获得一次罚球机会（违体犯规、技术犯规、阻挡对方投篮动作犯规按 照各自罚则执行)； 

    4.第一、二节比赛采用全场紧逼防守（包括全场人盯人紧逼防守或全场区域紧逼防守），第三、四节比赛不做规定，如不遵守，第一次给予球队警告，第二次将判罚技术犯规； 

5.12人参赛的球队，分为两组，A组6人，B组6人。11人参赛的球队，分为两组，A组6人，B组5人。10人参赛的球队，分为两组，A组和B组均5人。9人参赛的球队，分为两组，A组5人，B组4人， 另一人由对方教练从 A 组参赛队员中挑选，当参赛队员不足9人（不含9人）时，不计成绩不计名次。第三节、第四节自由组合球员参赛。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篮球锦标赛报名表》一式两份，由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核后加盖公章，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主办单位只接受一次性报名，超过报名时限 将无法报名。 

（二）报名人数：各单位各组别可报男、女队各一队，每队可报领队、教练各1人、运动员 15人，联席会上确认10—12名参赛运动员，一经确认，不得更改。

（三）各单位提交报名资料时，请务必确保信息准确，包括运动员照片（要求：JPG 或 JPEG格式，宽高比25:35、200dpi以上分辨率。文件大小为 200k 以上，并需为近照）、姓名、身份证号、比赛服等，报名后不得更改。
（四）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八、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各组别均录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各组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参赛队不足录取数，按实际队数录取。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参赛须知
（一）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必须参加赛前联席会、技术会议。 

（二）每队须有两套深浅颜色比赛服，要求号码清晰、其中一套应为白色，并执行中国篮协关于《参赛运动队名称和比赛服装规范》的有关规定。报名表上的球员号码即为参赛号码，抵达赛区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

（三）参赛者必须是身体健康，适合参加篮球运动。报名参加人员视为已对参加活动存在风险和意外做出了审慎地评估，并愿意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参赛人员（含领队、教练、运动员）须签订《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篮球锦标赛参赛承诺书》。

（四）男子使用 7号球，女子使用 6号球。 
十一、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三人篮球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组别设置
男子少年乙组、丙组；女子少年乙组、丙组。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乙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赛制：根据报名球队数量确定相应赛制。

（二）比赛和计分办法采用中国篮协最新审定的《三人篮球规则》及相关解释。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三人篮球锦标赛报名表》一式两份，由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核后加盖公章，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主办单位只接受一次性报名，超过报名时限 将无法报名。 

（二）报名人数：各单位各组别可报男、女队各1-2队，教练1人，总领队1人，每队最多报6名运动员，技术会上确定4名运动员参赛。

（三）各单位提交报名资料时，请务必确保信息准确，包括运动员照片（要求：JPG 或 JPEG格式，宽高比25:35、200dpi以上分辨率。文件大小为 200k 以上，并需为近照）、姓名、身份证号、比赛服等，报名后不得更改。

（四）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八、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各组别均录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各组名次得分之和录取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参赛队不足录取数，按实际队数录取。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足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甲、乙组：男、女（11人制）

丙组：男、女(8人制)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少年甲组  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乙组  2009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丙组  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五）甲、乙组每队可报领队1名、主教练1名、助理教练1名、队医1名、运动员18名（至少报2名守门员），每队允许多报4名运动员，但费用自理；丙组每队可报领队1名、主教练1名、助理教练1名、队医1名、运动员14名（至少报2名守门员），每队允许多报4名运动员，但费用自理。
（六）球队官员参赛资格

1.领队负责球队管理，为本队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

2.主教练必须持有中国足协D级或以上级别教练员证书。

3.助理教练必须持有中国足协会员协会E级或以上级别教练员证书。

4.队医必须持有医疗专业执照。
（七）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足球竞赛规则》和竞赛通知。

2.比赛根据参赛队数决定比赛赛制（赛前另行补充通知）。

3.甲组11人制比赛时间为90分钟，上下半场各45分钟，；乙组11人制比赛时间为80分钟，上下半场各40分钟；丙组8人制比赛时间为70分钟，上下半场各35分钟；各组别比赛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15分钟。
4.甲组、乙组每场比赛允许每队最多替换7名运动员，丙组每场比赛允许每队最多替换6名运动员，各组别全场比赛过程中换人次数不得超过3次（在中场休息时替换不计入次数），队员一经替出不得重新上场。
5.计分办法：胜一场得3分，平局各得1分，负一场得0分（不经申请并批准无故弃权，取消该队所有比赛成绩）。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间胜负、净胜球、进球总和决定名次；若再相等则按总净胜球数、进球总和决定名次；如仍相等则抽签决定名次。

6.队员累计两张黄牌或一张红牌，自动停赛一场。严重违纪的另由纪律委员会或仲裁予以追加处罚。

7.各队应备两套深浅不同颜色、印有号码的比赛服装，守门员服装应明显区别于双方队员及裁判员服装颜色，队长袖标自备。比赛一律穿人工草地足球鞋、长筒袜、护腿板方可上场比赛。

8.甲、乙组分别采用标准5号足球；丙组采用标准4号足球。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各组别录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甲、乙、丙组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参赛队不足录取数（含二队），按实际队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帆船帆板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惠安青山湾训练基地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一）帆船OP级

1.男、女甲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2.男、女乙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二）帆板（T293）

1.男、女甲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2.男、女乙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3.男、女丙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三）帆船激光级雷迪尔
1.男、女甲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四）帆船激光级4.7

1.男、女甲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2.男、女乙组：奥林匹克航线赛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运动员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OP帆船：

甲组  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  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帆  板：

甲组  2006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  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  201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帆船激光级雷迪尔：

甲组  2006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出生者；

帆船激光级4.7

甲组  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  200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参赛运动员人数不限。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帆船竞赛规则、各级别规则、竞赛通知、航行细则和本竞赛规程。

（二）参赛器材由大会统一提供，OP帆船使用国产船体，帆板采用T293及其配套器材。

（三）比赛的运动员应穿着有足够浮力的救生衣(自备)，违者取消竞赛资格。

（四）各单位需对各自报名参赛的运动员的健康状况和水中自救能力负责。在报到时需向大提交有运动员本人与教练签名的1000米游泳自救能力保证书。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单项均录取前6名，6人或6人以下参赛减一录取。

（二）计分办法：各单项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运动员个人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帆船、帆板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皮划艇静水 激流回旋赛艇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泉州市（南安）水上训练基地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一）皮划艇静水

少年甲组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单人皮艇(1000米)、单人划艇(500米)、单人划艇(200米)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单人皮艇(1000米)、单人划艇(500米)、单人划艇(200米)

少年乙组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单人皮艇(1000米)、单人划艇(500米)、单人划艇(200米)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单人皮艇(1000米)、单人划艇(500米)、单人划艇（200米）

少年丙组：

 男子：测功仪（500米）

 女子：测功仪（500米）

（二）皮划艇激流回旋

少年甲组：

男子:皮艇静水（1000米）、划艇静水（1000米）

女子:皮艇静水（1000米）、划艇静水（1000米）

 少年乙组：

 男子:皮艇静水（200米）、划艇静水（200米）

  女子:皮艇静水（200米）、划艇静水（200米）

 少年丙组：

 男子：测功仪（500米）

 女子：测功仪（500米）

（三）赛艇

少年甲组

男子:单人双桨(1000米)、测功仪（1000米）、双人双桨（1000米）

女子:单人艇(1000米)、测功仪（1000米）

少年乙组

男子:单人艇(1000米)、测功仪（1000米）、双人双桨（1000米）

女子:单人艇(1000米)、测功仪（1000米）

少年丙组：

 男子：测功仪（500米）

 女子：测功仪（500米）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并参加市级运动员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皮划艇静水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皮划艇激流回旋
甲组：2006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号出生者；

丙组：201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赛艇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少于10人限报1名教练员），运动员18人。各组别各项可报 2 条艇，运动员可兼项。测工仪每项最多可报4名运动员参加。
（六）各单位需对各自报名参赛运动员的健康状况和水中自救能力负责。在报到时需向大会提交有运动员本人与主管教练签名的200米自救能力保证书和全体运动员有效的人身保险证明。    

（七）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皮划艇静水、激流回旋、赛艇竞赛规则和比赛细则。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单项均录取前6名，6人或6人以下参赛减一录取。

（二）团体名次：各单项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运动员个人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武术套路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一）少年甲组(男子、女子)：

1.自选长拳、南拳、太极拳

2.短器械一项（刀术、剑术、南刀、太极剑任选）

3.长器械一项（枪术、棍术、南棍任选）  

（二）少年乙组(男子、女子)：  

1.自选长拳一项

2.短器械一项（刀术、剑术任选）

3.长器械一项（枪术、棍术任选）

（三）少年丙组(男子、女子)：

1.自选长拳、规定拳任选一项

2.初级套路（刀、剑、棍、枪、任报一项）
（四）传统组：
1.甲组：传统拳、传统器械各报一项。

2.乙组：传统拳、传统器械各报一项。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并参加市级运动员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  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  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  2013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传统组：

甲组  2007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  201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2人，运动员各组别男、女各5人。

传统组：每队限报12人，男女不限。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个人单项。

（二）竞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武术套路竞赛规则》（试行）进行比赛。

（三）竞赛类比赛难度动作：

1.甲、乙组难度动作不限；

2.甲、乙组运动员选报不同等级的同种技术类型的动作和动作难度接连接动作，不得超过二次，超过规定者，按前二次计算难度分数。

3.丙组：A级同一动作难度只能计算一次分数，同一动作难度加连接难度可计算二次分数（连接难度）；B级连接难度只能选做一次；C级（含C级）以上连接难度不计分。

4.下降分只能放在最后一个难度。

5.对必选动作要求：参加自选套路运动员必须选做规则中对各项目要求的主要动作内容。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单项均录取前六名，参赛人数不足6人（含6人）减一录取，只有1人参赛颁发表演奖证书，不录取名次。

（二）计分办法：各单项前六名（传统组比赛除外），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运动员名次得分总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击剑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甲组（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

乙组（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

花剑、重剑团体赛

丙组（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

花剑、重剑团体赛

丁组（男、女）：花剑、重剑个人赛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五）参赛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6人，各组别个人赛运动员限报4人。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一个剑种比赛，不可以跨组及兼项。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击剑协会翻译审定的最新国际剑联竞赛规则（请到中国击剑协会官方网站查阅）；

1.竞赛赛制

（1）花剑、重剑甲组个人直接淘汰赛采用15剑制，每局3分钟，每场3局。

（2）花剑、重剑乙、丙、丁组个人直接淘汰赛采用10剑制，每局3分钟，每场2 局。

（3）佩剑甲组个人直接淘汰赛采用15剑制，比分到8休息1分钟。

（4）佩剑乙组、丙组个人直接淘汰赛采用10剑制，比分到 5 休息 1 分钟。
2.比赛场地

（1）各剑种甲组、佩剑乙组采用14米剑道（全场）。

（2）其它所有组别比赛场地均采用7米剑道（半场）。

（二）个人赛

采取分组循环赛和直接淘汰赛形式，第3名并列。

（三）团体赛

1.团体赛种子排位依据个人赛3名运动员的名次之和进行排位，如果出现并列情况，则以个人赛最好名次决定先后顺序，如仍然并列，则以第二好名次决定先后顺序。

2.团体赛不足3人不能参加比赛，有无替补均可。 

3.团体赛采取直接淘汰赛形式，前 8 名均通过比赛决出。

（四）器材装备

1.参赛运动员自备比赛器材装备，所有器材装备均须通过国际剑联或中国击剑协会认证。所有运动员均须佩戴护胸，暂不强制要求佩戴符合 FIE 标准的新材质护胸。

2.所有组别运动员使用的保护服、面罩须不低于中国剑协普通等级保护标准（2021版中国击剑协会器材标准），即保护服/面罩(护颈部分)保护标准不低于 350N/700N(350N×双层)，认 证 标 识 标 准 为 “ CFA ” 。（暂不强制执行2024版中国击剑协会器材标准）。
3.甲组使用成人剑。
4.乙、丙、丁组使用儿童剑（零号剑），长度：从剑条根部到剑尖，花、重剑不超过 775MM，佩剑不超过 750MM；且整剑长度（从手柄末端 到剑尖）花、重剑不超过 975MM，佩剑不超过 920MM。 

5.禁止使用螺旋式头线。 

6.运动员须在比赛服背面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其中代表单位名称为（福建泉州或泉州），文字颜色为深蓝色，字体为黑体，高 8 至 10 厘米，宽视文字数以清晰美观为宜。未按照要求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的运动员，每场小组赛、每场直接淘汰赛和团体赛每次上场比赛给予一次红牌处罚。

7.运动员所有器材装备必须经大会检验认可后，方可参赛。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各组各单项均录取前六名；各组各项参赛人数不足6人（含6人）减一录取，只有2人参加，不比赛。

（二）计分办法：各单项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团体总分按各单位运动员单项得分总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跆拳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男子：45kg、48kg、51kg、55kg、59kg、63kg、68kg以上；

女子：42kg、44kg、46kg、49kg、52kg、55kg、59kg以上；

乙组：

男子：39kg、42kg、45kg、48kg、51kg、55kg、59kg以上；

女子：36kg、39kg、42kg、44kg、46kg、49kg、52kg以上；

丙组：

男子：30kg、33kg、37kg、40kg、43kg、46kg、49 kg以上；

女子：28kg、31kg、34kg、37kg、40kg、43kg、46kg以上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出具贴有本人照片（盖章）的体检（含心电图、脑电图、肝功）健康证明及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五）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六）参加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员、医生各1人，甲、乙、丙组男、女运动员各8人，每级别限报2人，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一个级别的比赛。

（七）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

（三）.每场比赛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之间休息1分钟。

（四）运动员必须自备跆拳道参赛服及符合竞赛规则的护裆、护臂、护腿（比赛时必须穿在道服内），违者不予比赛。

（五）比赛使用大会统一提供的头盔、护身。

（六）抽签：赛前技术会上由大会组织实施，确认后不得更改。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每个级别录取前六名，第三名、第五名并列，参赛数不足录取数，按减一录取。各组别报名不足三个单位或只有2人参加，不比赛。
（二）计分办法：各单位运动员单项名次得分总和（按第一名7分，第二名5分，第三名3.5分，第五名1.5分计）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柔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50kg 、-55kg、-60kg、-66kg、-73kg、-81kg、+81kg女子甲组：-44kg 、-48kg、-52kg、-57kg、-63kg、-70kg、 +70kg

男子乙组：-45kg 、-50kg、-55kg、-60kg、-66kg、-73kg 、+73kg

女子乙组：-40kg 、-44kg、-48kg、-52kg、-57kg、-63kg 、+63kg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并参加市级运动员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参赛队员必须出具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贴有本人照片（盖章）的近期体检（心电图、脑电图、肝功）健康证明及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可参赛。

（五）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乙组：200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六）参赛人数：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医生1人，运动员男女各16人。每级别限报2人；允许多报参赛队，视为超编人员，计个人成绩但不计入团体总分。

（七）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柔道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全复活制，比赛时间4分钟。

（三）运动员参赛所穿的柔道服尺寸大小必须符合规则要求，女运动员必须自备全白色或米黄色的T恤衫。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每个级别录取前六名，第三名、第五名并列。参赛数不足录取数，按减一录取。

（二）计分办法：各单位运动员单项名次得分总和（按第一名7分，第二名5分，第三名3.5分，第五名1.5分计）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摔跤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50kg、55kg、60kg、66kg、74kg；

女子甲组：48kg、51kg、55kg、59kg、63kg。

男子乙组：45kg、 50kg、54kg、58kg、63kg；

女子乙组：46kg、49kg、52kg、56kg、60kg。
男子丙组：42kg、48kg、50kg、
女子丙组：40kg、44kg、48kg、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并参加市级运动员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参赛队员必须出具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贴有本人照片（盖章）的近期体检（心电图、脑电图、肝功）健康证明及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可参赛。
（五）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乙组：200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丙组：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六）参赛人数：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医生1人，运动员男女各16人。每级别限报2人；允许多报参赛队，视为超编人员，计个人成绩但不计入团体总分。

（七）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摔跤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复活制。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每个级别录取前六名，第三名、第五名并列。参赛数不足录取数，减一录取。

（二）计分办法：各单位运动员单项名次得分总和（按第一名7分，第二名5分，第三名3.5分，第五名1.5分计）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举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甲组（男）：49kg、55kg、61kg、67kg、73kg、+73kg

甲组（女）：45kg、49kg、55kg、59kg、64kg、+64kg

乙组（男）：45kg、49kg、55kg、61kg、67kg、+67kg

乙组（女）：40kg、45kg、49kg、55kg 、59kg、+59kg

丙组（男）：32kg、36kg、40kg、45kg、49kg、55kg 、+55kg

丙组（女）：32kg、36kg、40kg、45kg、49kg、55kg、 +55kg

丁组（男）：28kg、32kg、36kg、40kg、45kg、+45kg

丁组（女）：28kg、32kg、36kg、40kg、45kg、+45kg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和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乙组：2008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丙组：201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丁组：201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参赛人数：

各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3人，参赛运动员人数男，女各20名，甲组可报男、女运动员各4人；其他组别不限，每级别限报2人。
（六）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举重竞赛规则》；

（二）进行抓举、挺举、总成绩的比赛；

（三）上场运动员必须穿着符合规则要求的举重衣、举重鞋；

（四）参赛运动员的开把重量不得低于报名成绩：女子15kg，男子20 kg。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个人名次：各级别均录取抓举、挺举、总成绩前六名，按7、5、4、3、2、1计分，6人或6人以下参赛减一录取，1人参赛，按规则执行。

（二）计分办法：按各单位运动员个人名次得分总和分别录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总分相等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参赛队不足录取数，按实际队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4年泉州市少年儿童拳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待定
二、比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各县（市、区）
四、竞赛项目
少年甲组

男子：46kg、49kg、52kg、56kg、60kg、64kg、69kg、75kg

女子：（44kg-48kg）、（50kg-54kg）、（56kg-60kg）
少年乙组

男子：42kg、46kg、48kg、51kg、54kg、57kg、60kg、64kg+

女子：（38kg-44kg）、（46kg-52kg）、（54kg-60kg）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泉州学籍，完成市级注册，并代表泉州市参加省级注册。

（二）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三）参赛队员必须提供赛前15天内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具体内容为：心脑电图、乙肝、丙肝、艾滋检查证明）；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少年甲组：2006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者

少年乙组：200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医生各1人；10人（含10人）以上运动员参赛可增报教练员1人。

（六）各单位可报运动员25人，男子甲组每级别限报1人，其中有三个级别可报2人；男子乙组每级别限报2人；女子组每级别限报2人；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一个级别的比赛。

（七）各单位必须文明参赛，遵守赛场纪律，执行大会的各项规定，否则将视情节轻重，大会有权取消运动员或代表队的参赛资格、比赛成绩。

（八）运动员资格由各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该单位所有比赛名次。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

（三）每场比赛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之间休息1分钟。

（四）比赛使用大会统一准备的拳套、头盔、护手绷带(自备头盔须经大会检验合格方可使用)；运动员须自备护裆、护齿(女子长发需佩戴头巾)，否则不得参赛。

（五）报名不足3人不予比赛。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一）各级别录取前六名；第三名、第五名并列，参赛数不足录取数，按减一录取。

（二）计分办法：各单位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分总和（按第一名7分，第二名5分，第三名3.5分，第五名1.5分计）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如遇得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须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于赛前30天寄至泉州市体育局竞训科，并将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体育局竞训科邮箱（22130036@163.com），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不参赛论。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赛前1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体检证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资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九、经费
各参赛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每人每天自交食宿费130元，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250元。
十、赛事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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